
1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不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布 
業績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為905,672,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622,770,000港元）。本集團在本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收入 3 648,423  688,736 

銷售成本  (4,245)  (4,435) 

其他服務成本  (223,741) (227,55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 

  

      (62,848) 

  

      (65,480) 

    

毛利額  357,589  391,26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升值  18,600  299,213 

其他收入及盈利  28,882  19,905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620,478  40,140 

行政費用 

 - 折舊 

- 其他 

  

(2,895) 

(27,463) 

(30,358) 

  

(3,065) 

(24,409) 

(27,474) 

其他費用  (14,906)  (14,973) 

財務成本 5       (11,161)        (19,435) 

     

除稅前溢利 6 969,124  

 

688,645 

所得稅費用 7       (54,240)       (62,514) 

     

本年度溢利        914,884  

 

      62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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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會在其後重新歸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經營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2,142)  2,043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之盈利         34,221      31,32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32,079      33,36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946,963     659,497 

 

 

    

本年度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05,672  622,770 

非控制性權益          9,212      3,361 

     

       914,884    626,131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37,751  656,136 

非控制性權益          9,212       3,361 

     

       946,963     659,497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9    

  基本         10.12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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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324,497 2,381,561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33,440 35,014 

投資物業  3,082,700 3,064,000 

發展中物業  382,339 263,276 

可供出售投資       257,036       217,186 

      6,080,012     5,961,037 
    

流動資產    

存貨  891 826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901 922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10 21,480 23,855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7,912 12,1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64,762       314,280 
    

      1,195,946  352,007 

歸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290,560 

    

      1,195,946       642,56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 11 41,295 31,177 

已收租金及其他按金  11,261 18,804 

欠直屬控股公司之款項  145,203 76,557 

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款項  12,491 5,973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欠一同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423 

- 

405 

4,745 

稅務負債 

銀行貸款 

 15,680 

      621,733 

18,525 

      676,325 

  848,086     832,511 

歸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之相關負債              -       202,030 
    

        848,086      1,034,541 
    

淨流動資產 (負債)        347,860       (391,9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27,872      5,569,06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41,926 89,471 

股本溢價及儲備     5,316,920     5,200,9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158,846     5,290,435 

非控制性權益       117,772       144,539 
    

     6,276,618      5,434,974 
    

非流動負債    

已收租金按金 

遞延稅務負債 

 33,724 

     117,530 

25,762 

      108,327 

       151,254       134,089 
    

     6,427,872     5,56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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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除了投資物業及若干金融工具按其公平值計量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按歷史成本為基準而編製。歷史

成本一般根據交易貨品時所付出代價之公平值。 

 

本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規則，該香港公司條例適用於本財政年度，而比較期間則繼

續沿用香港公司條例之前身公司條例(第32章) ，此乃根據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9部 「帳目及審

計」作的過渡性安排及保留安排，該條例載列於該條例附表11第76至87段內。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

亦按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要求作出適當披露。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訂或修訂

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 21號 

徵費 

 

於本年度應用的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款項及/或披露

均無重大影響。 
 

3. 收入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經營酒店收入 529,287  582,935 

物業租金收入 118,909  105,801 

股息收入        227            - 

    

     648,423      68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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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如下： 

 

1. 酒店服務 - 九龍華美逹酒店 

2. 酒店服務 - 香港華美逹酒店 

3. 酒店服務 - 澳門格蘭酒店 (附註) 

4. 酒店服務 -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5. 酒店服務 -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6. 酒店服務 - 華麗海景酒店 

7. 酒店服務 - 華麗酒店 

8. 物業投資 - 英皇道633號 

9. 物業投資 - 順豪商業大廈 

10. 物業投資 - 商舖 

11. 證券投資及買賣 

12. 酒店物業發展 - 皇后大道西338號 

 

附註: 本集團已於年內出售持有澳門格蘭酒店之控股公司。 
 

有關以上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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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續) 
 

分類之收入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於本年度及上年度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之收入及業績，其分析如下： 
 

    分類收入     分類溢利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酒店服務 529,287 582,935 239,509 286,066 

     

- 九龍華美逹酒店 76,647 78,512 36,588 38,985 

- 香港華美逹酒店 95,218 95,635 47,301 51,541 

- 澳門格蘭酒店 14,258 64,304 7,038 33,943 

-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21,318 18,733 3,456 1,729 

-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81,850 83,816 35,152 38,856 

- 華麗海景酒店 111,235 112,314 57,716 63,549 

- 華麗酒店 128,761 129,621 52,258 57,463 

     

物業投資 118,909 105,801 136,453 404,416 

     

- 英皇道 633 號 89,404 73,918 98,582 333,849 

- 順豪商業大廈 20,461 19,565 36,826 23,849 

- 商舖 9,044 12,318 1,045 46,718 

 

證劵投資及買賣 

 

227 

 

- 
 

227 

 

- 

     

酒店物業發展     

- 皇后大道西338號         -          -         -         - 

  

  648,423 

 

   688,736 
 

376,189 

 

690,482 

     

其他收入及盈利   28,882 19,905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620,478 40,140 

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酬金   (30,358) (27,474) 

其他費用   (14,906) (14,973) 

財務成本      (11,161)    (19,435) 

 

除稅前溢利 

   

  969,124 

 

  688,645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地區位於香港、澳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下列為本集團主要按各地區市場根據資產所在地區之收入，其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612,077  602,204 

澳門 15,028  67,799 

中國       21,318        18,733 

 

 

 

     648,423 

  

     68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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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 10,389  18,655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最終控股公司之

款項 

 

18 

  

693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直屬控股公司之

款項 

 

2,722 

  

2,772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一中介控股公司

之款項 

 

       269 

  

       227 

    

 13,398  22,347 

    

減：發展中物業之資本化金額 (附註)      (2,237)       (2,912) 

    

      11,161       19,435 

    

附註：於發展中物業之資本化金額指直接歸屬於興建發展中物業之借貸成本。 

 

 
6.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經已扣除 (計及)：    

    

核數師酬金          2,568  2,294 

僱員薪金包括董事酬金          150,564  158,53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64,842  66,93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盈利 455  1,050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之回撥 901  1,613 

承租設備之經營租賃租金 2,184  2,825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118,909) 

  

(105,801) 

減：年內提供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

開支 

 

       1,049 

  

        589 

    

     (117,860)      (1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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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現行稅項    

香港 43,664  43,555 

中國 660  204 

其他司法地區         715         3,572 
    

 45,039  47,331 

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2)        (3,181) 

      45,037        44,15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9,203         12,615 

往年度撥備不足           -         5,749 
    

       9,203        18,364 
    

      54,240        62,514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及上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由其他司法地區引致之稅務按所屬地區

現行稅率計算。 

 

8. 股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於分派時已確認股息：    

    

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向

股東派發每股0.575港仙之末期股息（二零一

三年：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每股0.5港仙之末期股息） 

 

 

 

51,446 

  

 

 

      44,735 

 

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將會向

股東派發每股0.2港仙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0.2港仙之中期股息） 

 

 

 

 

 

      17,894 

  

 

 

 

 

      17,894 

  

      69,340 

  

      62,629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575港仙，即總額為51,446,000港元經由董事會

建議，惟須由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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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905,672,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 622,770,000港元) 

及年內已發行股份8,947,051,000股 (二零一三年: 8,947,051,000股) 計算。 
 

概因在所呈報之本年度及上年度內並未存有潛在普通股股份，故並未列出所述本年度及上年度之攤薄

後每股盈利。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除了給予酒店之旅遊代理人及若干客戶30至60日之信貸期外，本集團並無給予客戶任何信貸期。下
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尚未到期 
 
過期: 

17,042  20,210 

0－30日 937  2,338 

31－60日 51  164 

61－90日          -          13 

  

    18,030 
  

    22,725 

    

呈報分析如下: 
 

    

貿易應收帳款  18,030  22,725 

其他應收帳款        3,450        1,130 

   

     21,480 

  

     2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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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 
 

下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0－30 日 2,812  2,349 

31－60 日 380  190 

61－90 日         6         54 

  

    3,198 
  

    2,593 

呈報分析如下:    

    

貿易應付帳款  3,198  2,593 

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附註)     38,097 

 

    28,584 

 

     41,295     31,177 

 

   附註：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包括應付建築成本為 13,445,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 7,193,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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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575

港仙（二零一三年：每股0.575港仙）予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提述日期二

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公布，提醒股東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同時派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2港仙予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因此，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將會收取股息合共每股0.775港仙，相等於二

零一三年之總股息。派息比率為21%。 

 

股東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之年度收取之全年股息均為當時業績公布日

期前一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收市價之約 1%，而於二零一三年則為當時業績公布日期前一個交易日本公司

股份收市價之約 2%。股東將會收取二零一四年年度之總股息與在業績公布日前一個交易日之本公司股份

收市價比較，相等於每年回報率 2.5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

十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本公司之股份過戶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至

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股東享有建議之

末期股息。為符合資格享有建議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本公司之股

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12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繼續經營其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酒店經營。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經審核除稅後之綜合溢利為

905,67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22,770,000港元），增長45%。（見附註a）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之重估溢利 299,213 18,600 -94% 
經營酒店收入 268,008 230,472 -14% 
物業租金收入 103,826 115,729 +11% 
其他收入 4,932 14,203 +188% 

    
 675,979 379,004 -44% 
行政及其他費用 (27,474) (30,358) +10%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40,140 620,478 +1,446% 
所得稅費用 (62,514) (54,240) -13% 

    
除稅後溢利 626,131 914,884 +46% 
非控制性權益 (3,361) (9,212) +174% 

    
除稅後及除非控制性權益後之溢利 622,770 905,672 +45%（附註a） 

    

減：投資物業之重估溢利及 
   其相關遞延稅項 (299,838) (18,600) 

 

    
加：物業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 
   費用回撥 68,545 65,743 

 

    
除稅後未計及投資物業重估前之淨溢利 391,477 952,815 +143%（附註b）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稅後未計及投資物業重估前之淨溢利為953,0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391,000,000港元），增長143%。（見附註b） 

 
本年度之經營溢利減少19,000,000港元。主要由於年內出售澳門格蘭酒店（使本年度經營溢利減少

27,000,000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計及所有資產物業重估前及遞延稅項前之資產淨值 (不包括非控

制性權益）為 6,276,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5,399,000,000 港元），每股普通股為 0.70 港元（二零一三

年：0.60 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計及所有資產物業重估後惟未計及遞延稅項前之資產淨值(不包括

非控制性權益）為12,11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2,070,000,000港元），經調整後每股普通股之資產

淨值為1.36港元（二零一三年：1.35港元）。本集團之資產物業經由戴德梁行（世界知名之估價師事務所）

進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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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企業策略為於乙級商業地區興建酒店，因該等地區收購成本低及高回報率，所以最適合發展酒

店業務。本集團因發展該等酒店而獲得理想營運收入，然而，最重要是物業本身之資本增值。本集團現

時擁有並經營六間酒店，包括：(1)九龍華美達酒店、(2)香港華美達酒店、(3)華麗酒店、(4)銅鑼灣華麗精

品酒店、(5)華麗海景酒店及(6)上海華美國際酒店，合共1,823間酒店客房，假若連同位於皇后大道西新建

之華麗都會酒店，本集團將擁有合共2,037間酒店客房，將會成為香港最大酒店集團之一。有關策略成功

地有助本集團之市值大幅增加：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調整後股東資金 7,715 10,461 12,070 12,119 
     
經調整後每股普通股之 
 資產淨值 0.86港元 1.17港元 1.35港元 1.36港元 
 
表現 

 

•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入大部分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及物業租金收入，

其分析如下： 

 

收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酒店收入 582,935 529,287 -9% 

物業租金收入 105,801 118,909 +12% (附註) 

其他收入 19,905 29,109 +46% 

    

總計 708,641 677,305 -4% 

 
附註：非控制性權益將會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扣除。 

 

本集團之總收入較去年下降4%，由709,000,000港元降至677,000,000港元。本年度本集團收入減少是

由於經營酒店收入減少9%至52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83,000,000港元）。收入減少是由於因

二零一四年三月出售澳門酒店而失去來自澳門酒店收入所致。本年度其他酒店之收入減少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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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華美達酒店 香港華美達酒店 華麗酒店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華麗海景酒店 澳門格蘭酒店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平均房間 
入住率 

平均房間 
租金 

平均房間 
入住率 

平均房間 
租金 

平均房間 
入住率 

平均房間 
租金 

平均房間 
入住率 

平均房間 
租金 

平均房間 
入住率 

平均房間 
租金 

平均房間 
入住率 

平均房間 
租金 

平均房間 
入住率 

平均房間 
租金 

 
總數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百分比 港元  
                
二零一四年                

一月 98  1003  98  757  99  887  98  873  99  621  96  647  55  328   

二月 99  1098  99  811  99  918  99  926  100  632  97  859  76  332   

三月 99  1065  98  872  99  937  99  982  99  759  98  555  82  344   

四月 98  1018  98  851  99  922  98  904  98  775  不適用 不適用 90  358   

五月 99  824  98  684  97  757  98  746  98  579  不適用 不適用 87  354   

六月 99  860  98  683  99  745  99  703  99  577  不適用 不適用 88  333   

七月 99  990  99  814  99  870  100  855  100  723  不適用 不適用 95  347   

八月 99  1074  99  852  99  947  99  908  99  755  不適用 不適用 96  354   

九月 98  932  95  765  96  794  96  781  95  641  不適用 不適用 86  351   

十月 99  1069  97  916  98  941  98  966  97  815  不適用 不適用 91  381   

十一月 99  897  99  770  99  797  100  819  99  673  不適用 不適用 91  379   

十二月 99  983  99  786  100  854  100  808  100  688  不適用 不適用 73  329   

平均╱年 99 984 98 797 98  866  99  856  99  687  不適用 不適用 84  351   

                

二零一四年總額 76,647,000港元 95,218,000港元 128,761,000港元 81,850,000港元 111,235,000港元 14,258,000港元 21,318,000港元 529,287,000港元 

         
 

其他收入 5,734,000港元 2,540,000港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770,000港元 不適用 9,044,000港元 

         
         

總收入 82,381,000港元 97,758,000港元 128,761,000港元 81,850,000港元 111,235,000港元 15,028,000港元 21,318,000港元 538,331,000港元 

         

全年開支 (33,013,000)港元 (44,282,000)港元 (46,283,000)港元 (34,597,000)港元 (46,519,000)港元 (7,220,000)港元 (15,022,000)港元 (226,936,000)港元 

         
利息、稅項、折舊 
及攤銷前之盈利 49,368,000港元 53,476,000港元 82,478,000港元 47,253,000港元 64,716,000港元 7,808,000港元 6,296,000港元 311,395,000港元 

         
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之利潤率  
(按收入)    60% 55% 64% 58% 58% 52% 3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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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租金收入來自順豪商業大廈及英皇道633號之辦公室商廈，與及九龍華美達酒店、香港華美達

酒店、華麗酒店及澳門格蘭酒店(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止)等商舖，合共119,000,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106,000,000港元）。該增長來自英皇道633號。於本公布日期，英皇道633號每年之租金

收入為96,000,000港元（不包括差餉及管理費）。 
 

物業租金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英皇道633號 73,918 89,404 +21% 

順豪商業大廈 19,565 20,461 +5% (附註) 

商舖 12,318 9,044 -27% 
    

總計 105,801 118,909 +12% 
 

附註：非控制性權益將會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扣除 

 

其他收入金額達 29,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20,000,000 港元）為物業管理費收入 16,000,000 港元

（二零一三年：16,000,000 港元），物業管理費之相關費用為 15,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15,000,000

港元）及來自現金存款之利息收入為 13,0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2,000,000 港元）。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688,736 648,423 -6% 
銷售成本 (4,435) (4,245)  
其他服務成本 (227,552) (223,741) -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 (65,480) (62,848) -4% 
    

毛利額 391,269 357,58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升值 299,213 18,600  
    
其他收入及盈利  19,905 28,882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40,140 620,478  
行政費用    
  －折舊 (3,065) (2,895)  
  －其他 (24,409) (27,463)  
 (27,474) (30,358)  

其他費用 (14,973) (14,906)  
財務成本 (19,435) (11,161) -43% 
     

除稅前溢利 688,645 969,124  
所得稅費用 (62,514) (54,240)  
    
    

本年度溢利 626,131 91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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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出售持有澳門格蘭酒店之附屬公司，作價 900,000,000 港元。該出售為本年度帶

來可呈報盈利約 620,000,000 港元。 

 

成本 

 

•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整體服務成本為228,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32,000,000港元），其中     

227,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31,400,000港元）為酒店經營費用包括食品及飲料及銷售成本，而

就投資物業所支付之差餉及經紀佣金為1,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00,000港元）。就出租物業租

約已支付之經紀佣金為租期三年之應付佣金總額。 

 
在營業中之各酒店之經營成本（包括食品及飲料及銷售成本）概約如下： 
 
酒店名稱 二零一三年 

每月百萬港元 
二零一四年 

每月百萬港元 
變動 

    
    
九龍華美達酒店 2.76 2.76 - 
香港華美達酒店 3.38 3.68 +9% 
華麗酒店 3.49 3.86 +11%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2.74 2.88 +5% 
華麗海景酒店 3.50  3.88 +11%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1.17 1.25 +6% 
    
每月平均開支 17.04 18.31 +7% 
    
本年度總開支小計 204.48 219.72 +7% 
    
澳門格蘭酒店 26.92 7.24 -73%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止）  
    
本年度總開支 231.40 226.9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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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之經營成本總額减少2%是由於年內出售澳門格蘭酒店所致。 

 

本年度內， 行政費用（不包括折舊）為27,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4,000,000港元）作為企業管

理辦公室開支包括董事袍金、行政人員及員工薪金、租金、市場推廣費用及辦公室開支。 

 

其他費用為物業管理費支出15,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5,000,000港元）。 
 
融資 

 

•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整體債務為78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759,000,000港

元），其中622,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76,000,000港元）為銀行貸款及158,000,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83,000,000港元）為股東貸款。 

 

負債比率為6%（二零一三年：6%）按整體債務78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759,000,000港元）相

對本集團全面重估資產總值12,936,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3,162,000,000港元）而計算。 

 

資本負債比率為13%（二零一三年：14%）按整體債務78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759,000,000港

元）相對已使用資金6,15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290,000,000港元）而計算。 

 

整體債務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已付利息 

二零一四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銀行貸款 676 622 -54 10.4 

股東貸款 83 158 +75 3.0 
     
     

整體債務 759 780 +21 13.4 

     

負債比率（按全面 

 重估資產值計算）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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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成本：在上述貸款中，總利息開支為13,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2,300,000港元），股東貸

款利息開支為3,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700,000港元）。 

 

於已付總利息開支中，2,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900,000港元）已資本化，另外，11,200,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19,400,000港元）則在開支帳目內反映。年息開支減少是由於年內償還銀行貸款

55,000,000港元及利率下降所致。 

 

• 關於本集團本年度之現金流量，本集團之總收入（包括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為1,298,0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749,000,000港元），扣除經營開支270,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71,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已付利息開支及股息83,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81,000,000港元），及償還銀行貸款淨

額55,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98,000,000港元），各項建築費用及購置物業、機器及設備及可供

出售投資之支出127,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1,000,000港元）。 正現金流量金額763,0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148,000,000港元）為本集團之現金儲備。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元面值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因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極低。於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出售澳門格蘭酒店，本集團之僱員數目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數目少約15%。薪酬及褔利均參照市場而釐定。 

 

• 香港財務會計準則對酒店業務之業績仍具有負面影響，各酒店現均按其成本減折舊列帳，因而引致

下列重大影響： 

 

     (a) 

 

獨立專業 

估值報告 

帳面值 
（根據會計準則下 

之帳目） 

不包括在 
帳目內之估值盈餘 

（未計及任何 

遞延稅項前）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計: 11,572,000 5,729,407 5,842,593 

 

倘由獨立專業估值師對本集團之物業進行估值然後計入財務報表內，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將增加

如下： 

 
 

  

 千港元 

  

本集團扣除非控制性權益之資產淨值 

 （未計及遞延稅項前） 6,276,376 

加：並未於帳目內確認之估值盈餘 

   （未計及任何遞延稅項前） 5,842,593 

  

本集團之資產淨值 12,118,969 



19 

 

(b) 本集團本年度之酒店物業須按會計準則之規定計提折舊，金額為63,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66,000,000港元）。折舊由66,000,000港元減少至63,000,000港元主要由於年內出售澳門格蘭酒店。 

 

酒店物業之折舊 

 
 
 

 租賃土地 酒店物業 
傢俬、裝置 
及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9,540 26,447 6,854 62,841 

 
上述物業、機器及設備各項目均以下述年率按直線法攤銷折舊： 

 

租賃土地 按土地契約餘下年期 

  

酒店物業 五十年或地契年期餘下年期，以較短年期為準 

  

傢俬、裝置及設備 4%-33% 

 
  

酒店名稱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九龍華美達酒店 6,442 7,045 +603 
香港華美達酒店 3,564 3,634 +70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12,050 12,100 +50 
華麗海景酒店 6,927 7,000 +73 
華麗酒店 30,122 30,221 +99 
澳門格蘭酒店 3,407 - -3,407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2,960 2,841 -119 

    
本年度總額 65,472 62,841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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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 於回顧年度，投資物業如順豪商業大廈、英皇道633號與及九龍華美達酒店、香港華美達酒店、華

麗酒店及澳門格蘭酒店(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日止)等商舖近乎全部租出。預計來自所述物業租

金收入於二零一五年會有適度的增長。 

 

於本公布日期，出租位於英皇道 633 號之甲級商廈每年租金收入達 96,000,000 港元（不包括差餉及

管理費收入）。管理層預計該辦公室商廈之租金收入於二零一五年會因租約到期重續而有適度的增

長。 

 

於回顧年度，旅遊業或許因為在中國之經濟週期低迷導致佔訪港旅客最大部份之中國遊客消費意欲

減退而受到影響。然而，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之資料，於二零一四年來港遊客仍增長12%。集團七

間酒店之營業額為529,000,000港元，減少9%。營業額下跌是由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出售澳門格蘭酒

店所致。本年度現有酒店收入減少0.7%。 

 
酒店名稱 平均房間收費 
  二零一四年  
  港元  
    
九龍華美達酒店  984  
香港華美達酒店  797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856  
華麗海景酒店   687  
華麗酒店  866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351  
 
預計來年酒店業務會受中國（本集團主要客源地區）之現金緊絀經濟情況的影響。然而，訪港旅客

持續上升 12%，及具競爭力的港元，將確保酒店高入住率。漸進的中國經濟及本地高通脹將助提高

房間價格。酒店之管理層將盡力保持高入住率，並將焦點集中在提高房間價格。 

 

皇后大道西338號 

酒店發展項目 

 
具有二百一十四間客房之酒店發展項目定名為華麗都會酒店。該新酒店正等候獲發酒店牌照。港鐵

西區支線之接連將大幅提升該物業之未來價值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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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華大地產在商業及酒店物業方面之華麗組合擁有表現優良之經常性收入，現金存款超過1,000,000,000港

元。 

 

管理層為港鐵西區支線將於二零一五年首季末接連而非常興奮，這將會非常有利於本集團位於西區三間

酒店近1,000間客房之入住率、房租及酒店價值。 

 

然而，由於過多供應而過少需求，在商業及酒店業務均顯示出艱難跡象。出售澳門酒店對經營溢利之影

響為每年減少經營溢利37,000,000港元。不利的市場狀況及已出售澳門酒店使本集團穩定經營溢利及增長

因此面臨風險。倘新建之華麗都會酒店開始營業或會每年帶來約相同金額之經營溢利貢獻以補充因出售

澳門酒店而減少之溢利。管理層旨在透過增加每年經營溢利以增加派息比率。管理層最渴望運用本集團

現金存款透過收購酒店投資╱發展以每年額外增加經營溢利50,000,000港元。 

 

在二零一三年，總派息為每股0.775港仙及派息比率為17%。在二零一四年，總派息為每股0.775港仙及派

息比率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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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年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在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除下列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並未分別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鄭啓文先生現兼任本公司的主席與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鄭先

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以為本集團提供穩健及一貫的領導，利於本公司戰略的有效策劃及推行，符

合本公司和股東利益。 

 

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 
 

本公司之所有董事（包括執行或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每名董事（包

括執行或非執行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其企業管

治水平與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同等嚴格。 

 

守則條文第A.5.2條：提名委員會應履行載列於(a)至(d)段的責任 
 

本公司採納的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已遵守守則條文第A.5.2條，惟提名委員會並無責任挑選提名有關人

士出任董事。大部份提名委員會成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無參與本公司之日常運作，對業

界慣例並無充份認識。上述責任應由董事會負責。 

 
守則條文第B.1.2條：薪酬委員會在職權範圍方面應作為最低限度包括(a)至(h)段的責任 

 

本公司採納的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已遵守守則條文第B.1.2條，惟薪酬委員會並無責任批准管理層的薪

酬建議、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支付的賠償、以及批准因董

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大部份薪酬委員會成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彼等並無參與本公司之日常運作，對業界慣例並無充份認識。上述責任應由董事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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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年

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載列於初步業績公告中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綜合財務狀況表、綜合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中的數字已經由本集團核數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與本集團於本年度經審

核的綜合財務報表進行核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核數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保

證聘約準則，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所進行的工作並不構成保證聘約，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

並無對初步業績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啓文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二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鄭啓文先生及許永浩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呂馮美儀女
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志燊先生、陳儉輝先生及許堅興先生。 

 


